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考核点 计算方法

A1-1本专科、“5+3”一体化、留学生、成教、选修课授课

A1-2研究生（包括在职）

A2-1本专科、“5+3”一体化、留学生、成教、选修课授课

A2-2研究生（包括在职）

A3实践教学 A3-1实习带教/住培带教 业绩分=指导周数×3学时/周，封顶144分

A4-1毕业论文指导（本专科生） 指导论著：10分/生，指导综述：5分/生

A4-2社会实践 8分/天

A4-3科研兴趣小组 5分/生/年(封顶30分/年)

A4-4研究生论文评阅，答辩指导 0.5分/项，累计不超过30分

A5-1观摩教学课 全校性20分/场，全院性10分/场

A5-2听课（青年教师） 2分/次

A5-3评估、督导教学 校级5分/次，院级4分/次

A5-4实习/规培教学检查 业绩分=检查天数×8分

A6-1课程组长 60分/学年

A6-2课程负责人 40分/门.学年

A6-3重点课程建设秘书 20分/门.学年

A6-4课程协调人（研究生课程） 40分/门.学年

A6-5临床教学主任、教学秘书 30分/年

A6-6研究生导师 10分/生（导师组可协商确定赋分比例）

A6-7新医科新工科导师 10分/生

A6-8教学进修带教老师 5分/生

眼视光专业教师教学工作业绩考核指标

教学工作
量(A)

A1课堂教学

A2实验（见习）
教学

A4指导

A5质量监控

A6教学任职

业绩分=标准课时数×2
按照温医办[2009]12号文件规定：
1、标准课时数=授课时数×授课系数
2、授课系数：研究生、“5+3”一体化授课，大课为2，小课为1.8，实验课
为1，实验准备课为0.5。本专科授课，大课为1.6，中课为1.4，小课为
1.2，体育课为1，实验课为0.8，实验准备课为0.5。双语教学理论课授课系
数为2（包括留学生授课） 。



A6-9住培导师 5分/生

A6-10专业指导老师 30分/学年，同时每学年教学工作量计36学时

A6-11大学生创新创业导师（工作室） 5分/个

A7-1出卷+试卷分析 10分/门

A7-2住培结业考试 业绩分=标准课时数×2

A7-3临床技能课程考试 业绩分=标准课时数×2

A7-4毕业考技能考考官 10分/次

A8招生 A8招生咨询或宣讲 8分/次

A9其他 A9其他教学工作 由教师申请、根据具体情况由教学业绩考核工作小组讨论决定

B1-1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三育人先进个人、师德楷模等
（优秀带教老师）、优秀团队负责人等教学类荣誉

国家级400分，省级200分，市级100分，校级50分，院级30分

B1-2教学名师 国家级400分，省级200分，市级100分，校级50分，院级30分

B1-3教坛新秀 国家级400分，省级200分，市级100分，校级50分，院级30分

B2教学竞赛获奖
B2-1教学技能竞赛获奖：如教师教学技能竞赛；课件教案等教学
基本功类比赛

国家级获奖：一等奖300分，二等奖200分，三等奖100分；省部级获奖：一
等奖200分，二等奖100分，三等奖50分；市厅级获奖：一等奖100分，二等
奖50分，三等奖30分；校级获奖：一等奖50分，二等奖30分，三等奖20分；
院级获奖：一等奖30分，二等奖20分，三等奖10分，鼓励奖5分

B3-1重大教学事故 每发生一次减500分

B3-2教学事故 每发生一次减300分

B3-3教学差错 每发生一次减200分

B3-4学院警告 每发生一次减100分

教学工作
量(A)

教学效果
(B)

A6教学任职

A7考试

B1教学工作奖励

B3教学差错与教
学事故



B4-1指导学生竞赛获奖

指导学生竞赛获奖，获奖当年给予加分。全国性比赛：特等奖500分， 一等
奖300分，二等奖200分，三等奖100分，优胜或鼓励奖50分；省部级比赛：
特等奖300分，一等奖200分，二等奖100分，三等奖50分，优胜或鼓励奖30
分；市级(校级比赛)：特等奖50分，一等奖40分，二等奖30分，三等奖20
分，优胜或鼓励奖10分；院级比赛：特等奖40分，一等奖30分，二等奖20
分，三等奖10分，优胜或鼓励奖5分；大学生竞赛类获奖的指导教师，若获
个人奖，计第1位，获集体奖，计前3位；学科竞赛类指导小组负责人参考备
注2分配项目组成员的分值；若该比赛最高奖项不是特等奖，最高奖项参照
特等奖进行，以此类推；指导学生参加竞赛并获学院推荐者，参照院级优胜
奖奖励；参与竞赛评审(3分/项，封顶10分/次）。竞赛类别按照学校规定进
行分类，A1类计算系数为1.5，A2类计算系数为1.0，B类计算系数为0.8，C
类计算系数为0.5。

B4-2指导研究生获得优秀学位论文
国家级100分；省级50分；市级30分；校级20分，院级10分。抽查为不合格
毕业论文则减相应分数。

B4-3指导学生论文发表（本专科、5+3的本科阶段）
指导学生发表学术论文（学生为第一作者）按学校期刊分类标准 SCI收录论
文50分，一级刊物40分，二级刊物30分

国家级学生课题立项结题100分/项；省级学生课题立项结题：浙江省大学生
科技创新项目(浙江省新苗人才计划)50分/项，其他省级学生课题40分/项；
市级学生课题立项结题：30分/项；校级重点学生课题立项结题：20分/项；
校级一般学生课题立项结题：15分/项；院级学生课题立项结题10分/项；考
核期前立项但在期内结题分值系数0.5，考核期内立项但未结题分值系数
0.5，立项并结题的分值系数1.0，立项但放弃结题的分值系数-1.0

指导学生申请获得(学生为第一申请人)授权专利，发明、实用新型/软件、
外观设计每项分别加分：50分、40分、40分。
第一作者单位或专利所有权人为温州医科大学、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
院、温州医科大学眼视光学院、温州医科大学眼视光研究院。
参与项目评审(3分/项，封顶10分/次）。

B4-5指导学生创业实践成果

1.指导学生公司获得50万元及以上的天使投资，指导教师获教学业绩分300
分。
2.指导学生公司成功申请校外创业基地并获得5万元及以上种子基金支持，
指导教师获教学业绩分200分。

国家级重点专业：500分

省级重点专业：200分

市级重点专业：150分

校级重点专业：100分

开设新专业（含微专业）：100分

教学效果
(B)

教学改革
与研究
(C)

B4指导学生奖惩

C1教学建设

B4-4指导学生科研立项及专利申请情况（本专科、5+3本科阶
段）

C1-1专业建设



国家级一流课程：500分×课程门数

省级一流课程：200分×课程门数

市级一流课程：150分×课程门数

校级一流课程：100分×课程门数

校级双语课程：50分×课程门数

C1-3教材和教学著作

编委：已出版全国统编教材10分/万字，已出版自编本科教材（含部分院校
合编教材）6分/万字，已出版自编教学参考书3分/万字；全国统编教材或浙
江省重点建设教材主编另加100分，副主编另加50分；已出版自编本科教材
主编加50分，副主编30分

国家级：500分

省级：200分

市级：150分

校级：100分

C1-5基层教学组织

国家级：500分
省级：200分
市级：150分
校级：100分

国家级：已鉴定400分，已结题200分，已立项200分

省部级：已鉴定200分，已结题100分，已立项100分

市厅级：已鉴定100分，已结题50分，已立项50分

校级：已鉴定100分，已结题50分，已立项50分

院级：已鉴定50分，已结题20分，已立项20分

权威和一级期刊论文200分/篇

2A级期刊论文100分/篇

国内公开发行刊物（未列入一级、2A级）50分/篇

内部刊物、论文集或省级以上刊物增刊20分/篇

全国性教学研究会议作学术报告100分/篇

省级教学研究会议作学术报告50分/篇

教学改革
与研究
(C)

C2-1教改项目，教学案例

C2-2教学研究论文

C1教学建设

C2教学改革

C1-2课程建设

C1-4教学实验室（实习基地）建设



国家级：一等奖500分，二等奖200分，三等奖100分

省级：一等奖200分，二等奖100分，三等奖50

市级：一等奖100分，二等奖50分，三等奖20分

国家级：一等奖500分，二等奖200分，三等奖100分

省级：一等奖200分，二等奖100分，三等奖50分

市级：一等奖150分，二等奖80分，三等奖40分

校级：一等奖100分，二等奖50分，三等奖20分

国家级：一等奖500分，二等奖200分，三等奖100分

省级：一等奖200分，二等奖100分，三等奖50分

市级：一等奖150分，二等奖80分，三等奖40分

校级：一等奖100分，二等奖50分，三等奖20分

备注：

1、竞赛（比赛）是指体育、数学建模、电子设计、英语、“挑战杯”大学生科技作品竞赛等经学校有关职能部门认可的全国或全省性、市级、校级、院级
（竞赛）。学生代表（队）获规定奖励等级后，可为其指导教师计算绩点，计分取学生代表（队）最好成绩折算，但指导教师的工作量可累加。竞赛类别参照
《温州医科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奖励暂行办法》（温医大[2017]115号）。

2、涉及团队项目的，由项目负责人按承担任务大小协商分配业绩分，或按照下述标准分配：两个完成人按6：4分配；三个完成人按5：3；2分配；四个完成人
按4：3：2：1分配；五个主持或完成人按4：2：2：1：1比例分配。

3、教学研究论文等级标准参照温州医科大学学术期刊定级名录给予认定。

教学改革
与研究
(C)

C3-1教材奖

C3-2教学成果奖

C3-3其他

C3教学建设与教
学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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